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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大理药业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无偿提供不超过8,000万元的借款额度，

借款期限为自《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经审议通过后，公司为销售

公司提供第一笔借款之日起一年，在借款期限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本次借

款不计利息，无抵押和担保，由公司监督其周转使用。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借款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6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借款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

资金管理等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整体风险可控。 

一、借款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1 年第二次

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10月 28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已终止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已终止的“原制剂车间 2010 版 GMP 技术改造项目”、“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

设项目”和“动物实验室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8,016.82万

元与历年所有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所有募集资金专户利息合计

10,499.69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8,000万元计划用于投入销售公司



“商业配送项目”，专项用于铺底流动资金。2021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已将上

述资金存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公司于 2024年 6月 1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销售公司持续加大医药商业配送业务的发展力度，不断提高流通效率和自身

综合服务能力，利用近几年已形成的区域性配送网络，持续加强与上下游的对接

合作，扩大配送品规范围和储备，同时也发挥在渠道、资金、属地企业身份等方

面的优势，争取更多的配送份额，逐渐实现规模效益。2024年 5月，销售公司参

加“大理州医疗保障局 2024 年至 2027 年大理州药品配送企业遴选项目”投标，

成功入围，25个供应商入围，销售公司为第四入围供应商。服务期限为 3年。 

为支持销售公司前述业务发展，公司拟无偿为销售公司提供不超过 8,000万

元的借款额度，在借款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

代理人负责办理具体的借款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授权期限为自《关于向

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审议通过后，公司为销售公司提供第一笔借款之日

起一年，在授权期限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以前年度不存在向销售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形，本次借款资金来源为前次

已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后的具体实施，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销售公司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

公司不得为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借款对象的具体情况 

名称：大理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7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杨君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环城西路 11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公司已于 2016年 2月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销售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销售公司最近一年

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0.98 318.97 

负债总额 1,172.97 1,190.32 

净资产 -831.99 -871.35 

营业收入 454.60 46.95 

净利润 -119.58 -39.36 

资产负债率(%) 344.00 373.18 

三、拟签署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 

（二）借款期限：自《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经审议通过后，

公司为销售公司提供第一笔借款之日起一年，在借款期限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

用。 

（三）借款用途：用于销售公司医药商业配送业务，专项铺底流动资金。 

（四）借款利息：不计利息。 

（五）抵押和担保：无抵押和担保，由公司监督其周转使用。 

四、本次借款相关风险及防范措施 

销售公司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

实施有效控制，风险可控；借款资金来源为前次已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具体实施；本次借款系

公司合并范围内基于业务拓展需要的合理配置，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



使用。提供借款后，公司将密切关注销售公司款项的使用及业务经营的风险状况，

确保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借款可以补充销售公司流动资金，促进销售公司医药商业

配送业务的发展，公司为销售公司提供借款期间，能够对销售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资金使用进行控制，上述借款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提供借款对公司的经营

及资产状况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提供借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借款后，公司提供借款总额度将为 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9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对外提供的借款，

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金额。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12日 


